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魏培培 王飞)

姐姐承诺让弟弟跟着自己干活，
后来因故未成，弟弟因此逼迫姐
姐给自己写了2万元的欠条，后
来竟拿着欠条去法院起诉姐姐。
东港区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认定原被告不
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并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2年，丁荣(化名)曾承诺让
弟弟丁亮(化名)跟着自己干活，
但因故未成，丁亮认为姐姐的空
头承诺耽误自己挣钱了，因此双
方产生了矛盾。2013年6月27日，丁
亮来到丁荣的住处，让其书写一
张20000元的欠条，以补偿自己的
损失，丁荣当场拒绝。

“他要欠条你就给他写一
个，让他别再闹了，都是亲姐
弟。”眼看姐弟俩的关系越闹越
僵，两人的父母只好站出来劝
和调解，无奈之下，被告丁荣在
父母的见证下，为原告丁亮书
写欠条一张，本以为就这样相
安无事，没想到丁亮转头就拿

着欠条到法院起诉了。
庭审中，为查明原被告之

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东港区法院通知原告的妻子方
某出庭作证。根据原告的陈述，
他自称欠条上所写的20000元，
是自己在家中交付给被告的，
当时其妻子方某也在场，而方
某的证言则证实，是原告拿着
现金送到了被告家中，她并未
跟随原告同去。按照常理分析，
两人系夫妻关系，20000元属于
家庭重大支出项目，到底是如
何交给被告的，夫妻双方都应
该非常清楚，但原告的陈述与
方某的证言却存在重大分歧。

此外，根据被告的陈述，欠
条是在原告的逼迫下形成，该
陈述也与原、被告的母亲王某
证言中的细节部分基本吻合，
原告对证人母亲的证言也没有
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6

月，东港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原、
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
贷关系，并判决驳回了原告的
诉讼请求。

姐姐承诺没兑现
弟弟逼迫写欠条

别别让让224400元元钱钱寒寒了了好好心心人人的的心心
陌生男子借钱求助，半个多月迟迟不还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辛周
伦 许妍 ) 市民田女士近日拨
打本报热线8308110称，她最近遭
遇了一件烦心事，一位陌生市民
称自己遭遇车祸，急需240元钱，
田女士出于好心将钱借给了对
方，对方留下姓名和电话，并称
很快还钱，可时间过去半个多
月，对方仍未还钱。

来自东北的田女士在日照
太公岛二路开了一家超市。6月
20日下午1点40分左右，店里进来
一名陌生男士，称自己在前边路
口转弯时不小心撞了一辆三轮
车，对方要求赔偿1000元，自己
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想借2 4 0元
钱，晚上马上就来还。

田女士是一位热心肠的人，
听到该男士的遭遇后，立即拿出
2 4 0元钱给了对方，也没要求看
任何证件，“我是真心想帮他，就
没想着要这证件那证件的。”田
女士说。该男士看到田女士这么
爽快，主动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
联系方式，还让田女士打他电话
确认一下。田女士确认无误后就
很放心地让对方离开了超市。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她
很伤心。20日晚上7时许，田女士
一直没有等到说来还钱的秦先
生，于是拨打了电话，对方说马
上就过去还钱。结果一直等到超
市打烊，田女士也没有见到秦先
生的身影。第二天一早，田女士
又打了一次电话，对方表示自己
给忙忘了，当天一定送去。可是
一等又是一天，田女士还是没有
等到对方还钱。之后田女士又多
次打电话要钱，秦先生要么回复
在外地出差，要么回复工作太
忙，一直没有还钱。这让田女士
觉得对方是个骗子。

6月2 5日，记者在田女士店
内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秦先生
借钱的全过程，田女士也向记者
展示秦先生留下的姓名和电话。

2 5日下午3时许，记者拨通
了秦先生的电话，他表示自己确
实借了这家超市的钱，但是由于
最近一直在外地出差，才没来得
急还钱，并自称不是骗子。

7月9日下午5时，记者再次
拨打田女士电话，她表示秦先生
还没有去还钱。

山东为锟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吕为锟提醒市民，借给陌生人
钱时一定要慎重，因为即便留下
身份证、姓名或者手机号等个人
信息，也很有可能是假的，一旦
造成经济损失，便很难挽回。

□相恒平 王西江

2012年，日照市原创音乐作品
《舞动蔚蓝》参加第十六届“群星
奖”全省社会文化新创文艺作品
调演，顺利入围山东省重点打造
节目，并先后荣获第四届“泰山文
艺奖”和山东省“星光奖”金奖。

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
还应该看到，群众艺术精品打造

“火候”不到等一系列因素还严重
制约着我市群众艺术精品的创作
和发展。

一是专业创作人员力量薄
弱。一方面，群众艺术精品创作周
期长、见效慢，其“稳扎稳打”、“长
功慢火”周期性要求使得艺术精
品的创作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全
市群文艺术创作以业余创作为
主，专业创作为辅。

二是创作成果转化少，创作
和演出之间缺乏有效关联。一些
创作人员写了许多作品，但是因
为缺乏转化途径，许多优秀作品

“压在了箱底儿”。而一些专业的

演出队伍缺乏演出素材，苦苦寻
觅而不得。我市许多群众文化工
作者具有创作能力，也写了许多
群众艺术作品，有些甚至成为了
山东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但是
转化为演出成果的却不多，许多
作品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究其
原因，创作和演出之间缺乏转化
的桥梁是主因。

三是演出队伍尚需磨练，演
出水平有待提高。近几年来，作为

《舞动蔚蓝》演出主力，阳光女子
乐团演出水平较以前有了显著提
高，但是由于存在招聘人员多、人
员队伍不稳定、磨合期较短、人员
素质参差不齐等诸多因素，与国
内专业的演出团队相比，还有不
小的差距。

四是投入力度相对不足。与
一些地市相比，我市在群众艺术
精品创作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
以冲击群星奖为例，我市虽然对
冲击“群星奖”项目的《舞动蔚
蓝》等作品加大了投入，但与济
南、青岛、潍坊、泰安等地相比，

还有不小差距。
对此，我市打造群众艺术精

品须妥善解决以上制约因素，重
点掌握四点“火候”。

火候一：艺术创作要接“地
气儿”，紧跟时代潮流。音乐作品

《舞动蔚蓝》是在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发展规划作为第一个国
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重
点区域发展规划，历史性的把山
东半岛沿海城市的发展提升到
了国家战略层面的背景下创作
完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
对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日照人
民将更多的激情与梦想融入到
这一片宽广的海洋。《舞动蔚蓝》
既充分提现了日照当地的特色，
又很好地结合了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的时代背景。

火候二：强化创作转化能
力，提高演出水平。为加强创作
能力，市群众艺术馆成立专门的
创作领导小组，并依托阳光女子
乐团转化创作成果。《舞动蔚蓝》
创作完成之后，由阳光女子乐团

排练演出，先后在CCTV-2走进
幸福日照大型访谈节目演出、
CCTV-3“激情广场大家唱”走进
日照、山东省参加全国第十六届

“群星奖”山东省重点打造音乐
作品节目录制现场、兴业集团成
立十周年暨2013年春节文艺晚会
和2013山东蓝色传媒新春晚会上
演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
17日至20日，第九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
举行，日照市群众艺术馆原创音
乐作品《舞动蔚蓝》作为十艺节
山东筹委会唯一从17地市中抽调
的节目，在深圳文博会期间向全
国人民展示。经过不断完善和提
升，《舞动蔚蓝》经受住了市场和
群众的考验，成为我市优秀群众
文艺作品。

火候三：加强队伍建设，打
造专业队伍。近年来，市群众艺术
馆自主招聘多名专业人员，为女
子乐团增添了新鲜血液；采用灵
活多样的聘用方式，从曲阜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选拔优秀学生适度

扩充女子乐团规模，优化女子乐
团人员队伍；多次咨询中央音乐
学院、山东艺术学院音乐专家意
见，并邀请北京红罂粟打击乐团
指导、打造阳光女子乐团。经过不
断努力，女子乐团建设颇有成效，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将中国传统乐器表现形式与现代
流行音乐表现形式有机结合。

火候四：加大投入力度，建
立健全奖励机制。为打造《舞动
蔚蓝》，市群众艺术馆置办水鼓、
帆船模型、演员服装等设备设施
和道具。同时，建立健全相关奖
励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近
年来，日照在建立健全相关奖励
机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2009年
设立日照市文化创新奖。2013年
设立日照文艺奖。这些激励措施
无疑将对我市群众文艺精品创
作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

诚然，群众艺术精品创作绝
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解决群文
精品打造的四个“火候”问题，我
市优秀作品自然会涌现出来。

群群众众艺艺术术精精品品打打造造需需要要““火火候候””
——— 以音乐作品《舞动蔚蓝》为例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张志心 王
阳) 身份证上一个名字，平时
用另一个名字。在写欠条时，借
款人没用自己身份证上的名
字，后来竟不承认欠条是自己
写的。案件经五莲法院调解，借
款人分两次还清借款。

王明(化名)多年前向李强
(化名 )购买铁屑，仅支付了部
分货款，拖欠部分的货款一直
没有支付。2012年6月，在李强
的再三催促下，王明向其出具
了一张欠条，但是欠条中的名
字与王明身份证上的真实名字
却不一致。因为在平时的交往
中，王明用的是欠条上的署名，
李强也不知道欠条上王明的名
字与其真实姓名存在出入。

之后李强多次向王明索要
欠款，王明仍未偿付。无奈之下

李强起诉至五莲县法院，请求
判令王明向其支付货款1 . 7万
元。案子开庭后，王明始终不承
认自己拖欠货款，也不承认欠
条是自己所写。

法院经核实后发现李强提
交的起诉状中，王明的名字与
其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不一
致，但是其余信息均准确无误。
最终王明承认自己出具的欠条
与拖欠货款均属实，只不过自
己将欠条上的名字写错了，同
时他还表示自己暂时无力支付
全部货款，希望能够和李强协
商。

今年6月，案件经法院主持
调解，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王明欠原告李强1 . 7万元
的货款，王明在今年7月20日前
支付7000元，余款一万元于2015

年元旦前付清。

最痛苦的莫过于

熟人借钱不还

@天元区 :我也是开超市
的，前几天来了个顾客，一直跟
我套近乎，还挑了很多名贵的
水果要买，正在要付钱的时候，
接了个电话说自己老婆在来的
路上出车祸了，着急要去医院
做手术，要借1000块钱，我果断
没有借给他。

@凤尾蝶：我觉得陌生人
借钱不还算自己倒霉，最痛苦
的莫过于熟人借钱不还，借的
又不多，还不好意思开口要，哎
呀那个纠结啊！

让你担保又不还钱

更让人气愤

@至尊宝：每次人家找我
借钱都是几天就还，最快的也
是几个月，可是一哥们儿在我
结婚前半年多借走了五千，说
好结婚时给我，结果一年都过
去了他也不说话。以后除了自

家亲人谁也不借了，越借越生
分！

@22更健康：亲表弟，借我
一千多，说三天就给我，现在三
年了还没给，借钱是亲情破裂
的前兆。

@顽石：比借钱更为伤感
情的是叫你签名担保，有钱可
以借给他，没钱可以不借给他，
担保签了名，没钱法院还要判
你还!

借钱如搓麻将

做好回不来的打算

@我带你回忆：对所有来
借钱之人，不必想他能还不能
还，只要想想就算他不还，你也
愿不愿意借给他就是了，如果
不还你也愿意借，那就借他吧。

@小坏：借钱给人如同上
桌麻将，要做好出去回不来的
打算。

@借出去的钱，就像应给
予情分一样，张口去讨时，情谊
已失！
本报记者 许妍 辛周伦 整理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常听人说，借钱伤感情！
你曾经向别人借过钱吗？过了多久你才把钱还上，
还是至今依然未还？你曾经借给朋友或同事钱吗？
这些钱都要回来了吗，又是怎么开口要的？看网友
拉借钱还钱那档子事儿吧。

对于秦先生借钱不还的行为，田女士很无奈。
本报记者 许妍 摄

熟人借钱，让人纠结

写欠条不用真名
债主无奈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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